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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s fro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The Institution and Evolution of
Shanghai's Urban Renewal
LI Jihuan

Abstract: Chinese citi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urban spatial expansion to inner-city

regeneration. Examining past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identifying existing tensions

and challenge, and exploring sustainable mechanisms for future urban renewal are ur‐

gent task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his paper reviews theories of historical institu‐

tionalism, particularly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and uses this concep‐

tual framework to analyse the evolution of Shanghai's urban renewal institutions

from 2002 to 2021. It finds that Shanghai's urban renewal mechanism has transi‐

tioned incrementally through instituional conversion and layering, and actual practices

often deviate from formal rules. Formal and informal rules coexist, and the introduc‐

tion and promotion of new rules repeatedly encounter obstacl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within China's bureaucratic system, wher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ignificant dis‐

cretionary power,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 the key stage for actu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refore, it advocates for applying the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in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Before introducing any new policies, it is neces‐

sary to comprehensively investigate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vested in stakeholders,

infer potential stakeholder reactions, and assess their consequent impact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is approach can fundamentally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ew

policy introduction and improve urban renewal mechanisms.

Keyword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urban

renewal; Shanghai

目前，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从扩张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和存量转型阶段，优化土地

使用结构和提升环境品质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在城市建成区内，城市更新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空间建设活动。然而，开发运营品质参差不齐、各方利益平衡困

难、政府—市场—社会各方诉求难以在合作中兼顾，依然是我国城市更新治理中面临的

严峻问题[1-2]。因此，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是目前中国城市最具有重要性和紧

迫性的挑战。2023年，自然资源部发布《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地政策指引》，显示

出国家层面对城市更新问题的清醒认识和推动决心。有研究[3-4]认为，面对这一挑战，

各级政府都需要目标明确、实施层面有保障的政策来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过程

中，如何为城市更新治理提供制度保障是关键的难点[5]。基于多年持续对城市更新治理

的关注和思考，笔者认为，关注政策的实施和实际存在的非正式规则，是推动制度革新

的重点。回顾过往城市更新制度的演变，辨析其中的问题与难点，将对后续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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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中国的城市正处在从扩张发展

转向存量提升的转型阶段，辨识以往城

市更新的矛盾和难点，并探索可持续的

城市更新制度是城市治理的当务之急。

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并以此为框架，

对上海在2002年至2021年之间的城市更

新制度演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上海

的城市更新制度发生了转换和层叠两种

模式的渐变，实际的城市更新制度与正

式规则不完全相符。正式规则与非正式

规则并存，而新规则的引入和推广则面

临困难。认为，政策实施是中国这一基

层主体具有较强自由裁量权的体制中真

正影响实际制度变迁的环节。因此，呼

吁将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的框架应用到

政策制定过程中，在政策出台前充分了

解利益相关方被赋予的影响实施的权力，

并通过推演，对各方可能采取的行动及

其对政策实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以

此提升政策的有效性，推动城市更新制

度的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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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价值的参考。在此基础上，引入严谨的思维框架引导政

策制定，也将对后续城市更新政策的有效性起到提升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应当

被更多地引入规划研究和政策制定领域之中。一方面，这一理

论流派对于中国的城市治理活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帮助

研究者和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过往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另一方

面，这一理论框架也有潜力成为指导政策制定的一种思维框架，

使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更为严谨缜密，提升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本文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并展示其所具

有的包容性。其次，本文总结了上海在2002年至2021年间正式

的国有土地城市更新制度的变迁。再次，本文使用渐进式制度

演变理论的框架，分析城市更新的正式规则的实施情况和最终

形成的实际存在的制度，总结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模式，展示

城市更新政策实施的难点所在。最后，本文展示历史制度主义

理论所能够提供的引导政策制定的思维和工作模式。

1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其在规划领域的应用

1.1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概述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之一。这一理论流

派将制度定义为“组织和构成社会关系的规则、行为标准与惯

例”[6]，以历史发展作为主要维度，分析事件发生的时机与顺序

如何造就或改变了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6]。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存

续的制度并非出于完全有目的的手段，非本意的后果反而可能

成为长期的制度[7]。该分析框架的优势在于，不采用个人主义方

法论和理性人假设[8-9]，并将权力关系和集体价值等社会层面要

素纳入考量[7,10]。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参与者有策略地试图实现

复杂的、视情况而定且多变的目标，某些策略可能在其所处的

环境中更受偏好，然而参与者对环境的认知在事后看来经常是

不完整或不准确的[11]。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包括3个主要概念：路

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以及渐

进式制度演变（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前二者通常共

同出现，形成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中最常见的间断均衡（punctu⁃
ated equilibrium）模型：路径依赖描述了改变既有制度的难度随

着时间推进而变大这一现象[12] ，认为某些制度能够形成正反馈

并自我加强[13-14]；关键节点则是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既有制

度失去合法性，参与者的行动引发剧烈制度变化的时间

点[12,15-17]。该模型认为关键节点是长期路径依赖的起点[18]。渐进

式制度变迁则是近10到20年内形成的另一类更具动态视角的理

论模型。

1.2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建立了分析模型，并将权力要素纳入

其中来理解制度变迁。导致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内生

的矛盾和参与者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些要素对资源分配产

生影响，进而推动了制度本身的逐渐改变[19]。因此制度的延续并

不一定是正向反馈的后果，也可能是各方不断竞争调动各类资

源的结果[20]。制度是由诞生于不同时间的政策共同组成的，这些

政策各自采取了不同的逻辑，且相互并不一定兼容。这种不兼

容所造成的矛盾为参与者提供了采取行动的动机和机会，参与

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提倡新的规则和捍卫既有的规则，这些行

动可能推动制度的渐变，并在长时期内形成变革性的效果[6,19]。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将规则执行过程中的服从性视为决定

制度渐变模式的关键要素。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通常是不同

的个体，而成文的规则也必定有其模糊之处，一般不可能确保

实施与规则绝对一致[19]。对规则的解读、应用与执行可能存在一

系列分歧，而成文规则的模糊之处使参与者能够根据自己的偏

好利用规则乃至曲解规则。换言之，不服从的空间可以被认为

是赋予规则执行者的权力，而不服从的空间可能催生制度的

渐变。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将参与者分成了两类：既有规则的捍

卫者和挑战者。基于服从性这一概念，该理论辨识出两个决定

制度演变模式的关键变量[19-20]：①背景型变量。高层级的背景制

度赋予既有规则捍卫者的抵制既有规则发生变化（包括规则本

身和规则执行的变化）的权力。②制度型变量。所研究的目标

规则本身赋予参与者在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水平。前者描述的

是整体政治环境的特征，而后者表述的是作为目标对象的制度

本身的特征，不同的特征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配情况。两个变

量的不同取值组合会促成4种不同的制度渐变模式（表1）。这4
种制度渐变模式分别是：①替代，既有规则被废除，新规则被

引入；②层叠，新规则被引入且与既有规则并行；③漂移，既

有规则的作用随着外生环境变化而改变；④转换，通过改变既

有规则的执行来策略性地改变规则及其作用。见表2。
上述两个关键变量决定制度渐变模式的作用机制如下：当

目标制度并不提供自由裁量的空间，且既有规则的捍卫者无法

否决该规则被废除，那么制度的变化可以通过引入新规则、废

除旧规则的模式完成，即制度替代；当既有规则的捍卫者有高

否决能力来保持既有规则及其执行不变时，制度的变化必须通

过引入新规则来完成，且目标制度不提供自由裁量空间，则将

整体政治环境的特征

既有规则捍卫者拥有强否决力

既有规则捍卫者拥有弱否决力

目标制度的特征

自由裁量水平低

层叠

替代

自由裁量水平高

漂移

转换

表1 不同背景性变量与制度性变量形成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
Tab.1 Combinations of contextual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atterns of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Mahoney等[19]绘制

表2 4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的特征
Tab.2 Features of four patterns of incremental institutional change

既有规则是否被废除

既有规则是否被忽略

既有规则的作用是否产生变化

新规则是否被引入

替代
（displacement）

是

-
-
是

层叠
（layering）

否

否

否

是

漂移
（drift）

否

是

是

否

转换
（conversion）

否

否

是

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Mahoney等[1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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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新引入的规则与既有规则同时被执行的情况，该变迁模式

即为制度层叠；当既有规则的捍卫者有能力保留该规则，且在

外界变化发生时未做出有效应对，则拥有高自由裁量权的部分

参与者可能受外界影响改变规则的执行，从而改变既有规则的

实际效果，该变迁模式即为制度漂移；而当整体环境未赋予既

有规则捍卫者强否决能力来使既有规则的执行保持不变，而高

自由裁量权又使既有规则的挑战者能够有意地在执行环节改变

其执行行为，则既有规则的作用将发生改变，该变迁模式被称

为制度转换。

1.3 历史制度主义在规划研究领域的应用

曾有学者撰文介绍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倡导将该理论框架

引入规划研究[9,21]，并将该理论应用到对日本、中国，以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等地的规划土地制度演变的分析中[22-24]。也有学

者[25-27]尝试将该理论应用到我国规划史学研究中。

但上述研究主要应用了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模型，对渐进

式制度变迁模型少有应用[28]。有学者[29]认为，间断均衡模型采取

了强制度假设，即规则与其执行本身鲜有偏差，因此难以准确

概括规则无法被严格执行的政体中制度变迁的特征。有学者[30]以
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为例，说明了制度变迁是充满不间断的矛

盾的过程，其中均衡态并不存在。笔者认为，该模型对于中国

规划土地领域制度的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改革开放后的重

大体制变革总体上是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31-32]。各层级间自上而

下的监督和人事任免制度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性，但基层政府

在部分领域被赋予了较大的自主决定空间[33]。渐进式制度变迁模

型关注的正是正式规则的实施过程中的非服从空间，以及这一

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实际制度。

2 上海正式城市更新政策的演变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对上海的国有土地城市更新制度在

2002—2021年间的演进进行了案例研究。资料采集方式包括访

谈、政策文件整理、更新项目调研。本研究采用过程追踪（pro⁃
cess tracing）的方法对政策文本、项目资料进行分析，勾勒出城

市更新制度演变过程中重要事件发生的顺序；再通过访谈和文

本分析进行多方验证，确立重要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究制

度演变的决定性因素[34-35]。笔者共采集 24项国家和地方相关法

律法规，深度调研了互联宝地、上生新所、桃浦智创城、招商

外滩玺等 4个通过不同渠道推动的工业、商办、住宅类更新项

目①，在2021年至2023年间进行了48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国

家、市、区三级政府工作人员、学者、规划设计单位规划师以

及业主与开发商。出于篇幅考虑，本文无法全面展示这些一手

实证资料，但上述实证资料构成了本节和下一节对上海城市更

新制度及其实施进行分析的基础。

2.1 法定的城市更新模式：收储与再开发

2002年，国土资源部发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11号），要求“商业、旅游、娱乐

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

式出让”。此前，法律允许的协议出让渠道造成大量国有土地以

过低的地价改变用途完成再开发，该文件的出台是为了解决协

议出让造成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36]。
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意味着城市更新无

法再以协议补交出让金的方式完成。该文件建立了全国层面经

营性用地城市更新的唯一合法渠道，即地方政府完成国有土地

收储，再通过招拍挂的法定渠道将土地推向市场，由市场主体

完成再开发。这一正式规则的建立在法律法规层面上确立了地

方政府作为城市更新主导者和土地唯一供给方的垄断地位[37]。此

外，在经济层面上，这一正式规则意在确保土地增值能够被作

为原则上的国有土地拥有者的地方政府获得。在上海，土地的

收储与出让由区一级政府完成，可以认为，区政府作为与土地

使用权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体，是上海国有土

地实际上的所有人。

2.2 正式的“非正式更新”：“三不变”政策

于 2008年 3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

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号）标志着新的

正规则的建立。为推进经济转型发展，该文件允许国有土地使

用权人利用工业、仓储、传统商业等类别的存量房产兴办现代

服务业，且正式登记的土地用途可以暂不变更。上海市政府跟

进落实中央要求，发布《关于促进节约集约利用工业用地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沪府办发〔2008〕 37号），要求

该类项目实施前必须经过产业部门认定。上海的该类政策提出

了房地产权人不变、房屋建筑结构不变、土地使用性质不变这3
个原则，通常被称为“三不变”政策。

上海的城市更新的正式规则呈现收储再出让和“三不变”

两个合法更新渠道并行的状态。在法定的“三不变”更新中，

登记在册的土地用途没有发生改变，实际用途和法定用途有所

差别，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正式更新”。但该类非正式更

新获得了正式规则的许可，且土地使用权人不需要为实际用途

变更带来的收益支付土地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文件

均为规范性文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如非特

别标注，该类文件有效期一般不超过5年。

2.3 面向更新时代的探索：权利人主导的正式更新

2014年，上海市政府确定了建设用地负增长的城市发展原

则，上海的城市发展正式由扩张时代转向存量优化时代[3]，这一

举措获得了中央部委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为落实政策意图，鼓

励存量更新，上海的规土部门自2014年起陆续发布了《上海市

关于本市盘活存量工业用地的实施办法 （试行）》（沪府办

〔2014〕 25号）、《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沪府发〔2015〕
20号）、《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试行）》（沪规土

资详〔2015〕620号）等文件，为工业用地和商业办公用地的更

新提供了新的渠道。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在国家层面也有相应

的政策支持，详情见《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1号）。新政策允许存量工业用地（M类）和

公共设施用地（C类）的土地使用权人采取存量补地价的方式，

按照规划用途自行开发为非住宅经营性用途。依照2014年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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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零星存量工业用地更新，要按规划容量进行开发，需无偿

向政府提供至少10%的建设用地或15%的经营性物业产权用于

公益性用途。2015年 620号文则规定，需增加的商业商办建筑

面积按所提供各类公共要素面积的规定倍数计算，即通过贡献

公共要素换取经营性面积增加。此外，为保证开发品质，新政

策对建设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出高要求，包括较高的自持

比例，且该类要求需列入重新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

存量补地价模式允许改变土地使用性质、重新签订土地出

让合同，是一种完全正规的更新模式，且无需区政府收储土地

再进行公开招拍挂。受访者表示，市政府开辟这一新渠道的逻

辑在于，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在财务方面鼓励土地使用权

人发起更新。在收储再出让的更新模式中，关于收储的谈判是

一大难点，原土地使用权人与区政府争夺用途改变所带来的土

地增值，难以达成一致。新的更新渠道意在为使用权人提供自

行开发、获取土地增值的机会。此外，存量补地价无需通过公

开市场竞争，直接以第三方机构估价成交，可避免竞争造成的

溢价，节约成本。

3 政策的实施与实际的制度演变：一个渐进式制度变

迁理论视角

3.1 2002—2014：制度转换（conversion）

3.1.1 参与者及其角色

2002年的政策确立了全国层面城市更新的正式规则（即收

储再出让），是为该阶段伊始的既有规则。该既有规则的建立者

是中央政府；市政府则按要求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扮演

了地方层面规则的建立者和国家建立的规则的支持者的角色。

与此相对，既有规则的挑战者是部分土地使用权人和区一级政

府。土地使用权人作为市场主体，首要目标是利益最大化；而

区政府是城市更新相关规则的实施者，其行为目标较为复杂，

包括落实上级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增加税收和就业岗位、

提供公共服务设施等。

3.1.2 政治环境特征和目标制度特征

根据1.2节介绍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本文对决定制

度变化的两个因素进行了判断。一方面，城市更新制度本身赋

予了上海的区级政府较高的自由裁量空间，包括关于土地收储

和出让、土地出让合同执行等方面的决定权。另一方面，据受

访者普遍反映，市政府作为既有规则的建立者和捍卫者，出于

对经济发展等要素的考虑，没有显示明确的监管意图，也缺乏

有力的监管手段来禁止非正式开发行为；而中央政府对这类地

方事务的介入监管也较为有限。因此该阶段内既有规则的捍卫

者不具有较强的否决制度变化能力。在两个关键变量的上述取

值（自由裁量水平高、既有规则捍卫者否决变化的能力低）情

况下，对应的制度渐变模式正是制度“转换”。

3.1.3 参与者的行为及后果

有学者[36]发现，早在2008年三不变政策出台之前，上海就

已经有工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在未正式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

情况下改变建筑用途并以此牟利，笔者在调研中也确认了这一

情况。来自上海市、区两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表示，针

对这类非正规乃至非法的开发行为，区政府并未进行严格的管

理，正是因为区政府在其中也能获益，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增

加税收以及提供工作岗位。区政府利用自身掌握的自由裁量权

以及上级政府在监管方面的弱势，与部分市场主体共谋，有目

的地完成了对正式城市更新制度的“转换”，致使非正规更新成

为一种被多方共同允许的非正式规则。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市政府作为既有规则的捍卫者，出

于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出台的“三不变”政策可以

被视作一种妥协和权宜之计。该政策将非正式规则纳入了正式

规则框架中，为非正规更新提供了法规依据。“三不变”政策本

该在5年后到期。然而，在调研中笔者发现，政策到期后仍有土

地使用权人进行“三不变”更新，且获得区政府支持。不仅如

此，根据受访者的反映，“三不变”项目的开发过程中，产权归

属、房屋结构与建筑面积发生变化也属于较为普遍的现象，但

这些突破政策要求的开发行为也获得了区政府的默许，说明在

城市更新双渠道合法的局面下，区政府和市场主体仍然在有目

的地利用其自由裁量权，通过制度“转换”的方式对制度进行

有目的的改变，实际的城市更新制度依然呈现出与正式规则不

相符的情况。

3.2 2014—2021：制度层叠（layering）

3.2.1 利益相关方及其角色

2014年，上海市政府开辟土地使用权人主导的正式更新渠

道，引入了新的规则，意图改变当时的城市更新制度。此阶段

伊始的制度是一种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并存的制度。在这一

阶段，市政府成为既有规则的挑战者，意在通过引入新的规则，

推动依法引领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用地，形成城市更新地方制

度的新局面。部分土地使用权人则成为既有的非正式规则的支

持者，试图继续通过非正规更新获得收益。因此，与前一阶段

不同，这一阶段既有规则的捍卫者和挑战者之间，角色发生了

对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区政府的角色和根本

目标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特征。一方面，区政府仍然需要考虑提

升税收、促进市场主体积极性、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等问题，会

对部分土地使用权人的开发行为实施较为宽松的管理；另一方

面，各区也必须紧跟上级政府对于依法治理城市开发行为的导

向，积极推进新政策的落实。

3.2.2 政治环境特征和目标制度特征

在各参与者角色改变的这一新阶段，权力在既有规则的挑

战者与捍卫者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因此制度变迁的模式也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根据 1.2节介绍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分析框

架，本文对决定制度变化的两个因素进行了新一轮的判断。关

于自由裁量权，一方面，来自区一级政府的受访者表示，由于

市政府在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这一领域显示了较为明确的决

心，区政府作为下级机构需要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加强对市政府

政策导向的落实，因此在开发管理决策上的自由裁量空间有所

压缩；另一方面，由于新政策对城市更新及其监管提出了更为

具体的要求，包括将自持比例、公益贡献等要素纳入土地出让

合同，区政府在项目管理过程中有目的地改变正式规则的自由

裁量空间也变得较小。在既有规则捍卫者否决变化的能力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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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市场主体和区政府作为既有非正式规则的捍卫者，依然

具备能力来保持非正规的城市更新制度被继续执行，尤其是已

经成为既成事实的非正规开发行为。在两个关键变量的上述取

值情况（自由裁量水平低、既有规则捍卫者否决变化的能力高）

下，对应的制度渐变模式变为制度层叠。

3.2.3 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及后果

受访者普遍反映，2014年起颁布的一系列激励政策并未起

到十分显著的作用，市场主体对存量补地价这一更新渠道反应

较为冷淡。尤其是针对商业商办用地的政策，由于获取容量提

升的要求过高，无法在财务层面对土地使用权人产生吸引力。

受访者认为，出于稳定土地市场秩序、保证土地出让以公开透

明的竞争渠道为主的原因，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较为谨慎，要

求存量补地价的主体必须是原土地使用权人，而待更新的土地

大量掌握在工业企业手中，这些企业并不一定具有足够的财务

能力和土地开发经验来支持其完成补缴地价和城市更新，政策

目标群体和政策所要求的市场主体资质呈现出不匹配的状况。

因此，通过新渠道完成项目数量较少，未达到政策制定者的预

期。在这一阶段，非正规的“三不变”更新渠道依然存在。

2014年之后仍然有部分市场主体通过该渠道进行更新，且突破

政策要求的开发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以互联宝地这一工业用

地转型项目为例，其东区的改造在2015年启动之初是以“三不

变”转型的形式推进的，在改造过程中，房屋结构也发生了较

大的变化，而杨浦区政府并未阻止这一更新计划。在此情况下，

需要补交地价才能完成的正式更新显得更加无利可图。

然而，新规则的引入并未失败，有一部分工业和商办用地

通过存量补地价的形式完成了更新。有受访者表示，其中相当

一部分存量补地价项目的实施是依靠自上而下的任务式干预来

推动的，因此进行存量补地价更新的多是具有较强财务能力且

可以被行政干预的国有企业。区政府也由于城市治理导向的变

化和监管力度的加强，被压缩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在一些

项目中积极推进了存量补地价政策的实施，且新政策引入的规

则及其实施并未被有目的地改变。本文调研的3个工业和商办用

地的更新项目都与存量补地价这一更新途径有直接关联，项目

的推动过程也显示了市政府作为新规则的发起者，以及区政府

作为自由裁量空间被压缩的新规则实施者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以桃浦智创城这一自上而下的整体更新为例，市属国企临港集

团承担了市政府下达的任务，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土地使用权人

之一，与普陀区政府进行战略合作，通过存量补地价与公开招

拍挂结合的方式，顶着较大的财务负担完成了桃浦智创城4个先

发地块的再开发。而互联宝地和上生新所两个由土地使用权人

发起的项目，其推进过程则都显示出区政府和部分权利主体的

自由裁量权在这一阶段受到的压缩。在这两个项目的启动之初，

作为土地使用权人的宝钢集团和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都计划通

过三不变的途径完成更新。杨浦区和长宁区政府在最初也都采

取了默许的态度。但在市政府不断倡导盘活存量、依法更新的

大环境下，两区政府都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与土地使用权人逐渐

展开谈判，并推动两个项目通过存量补地价的途径完成正式更

新。总体来说，在这一阶段，上海的城市更新制度呈现出既有

的收储再开发模式、“三不变”模式被保留，与自上而下逐步引

入推广的存量补地价模式并存的情况，而制度的演变是通过

“层叠”这一模式发生的。

4 结论与政策启示：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指导下的政

策制定方法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可以发现，政策的实施是分析我国城市

治理问题时必须关注的焦点环节。在我国的多层级政府中，虽

然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强大，但各级政府都被赋予了一

定的自主权力及需要承担的责任。正如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所持

的观点，这种总体制度安排之下，“不服从”的空间是较大的。

很多中观层面的制度，包括城市更新制度，会在各方的利益冲

突中被既有规则的挑战者渐进式地、局部地改变。本文就观察

到转换与层叠两种渐变模式，现实中运行的是一种混合了正式

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制度。而且这种渐进式的变化并不一定只

是自下而上的。由于制度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易撼动，很多自

上而下的制度革新也只能渐进式地对既有规则进行改变。在城

市更新领域，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包括非正式更新活动导致的

开发品质不高、土地增值无法被有效捕获等问题，而试图解决

这些问题的新政策的有效性也有限，只能被局部地、渐进式地

推行。上海在2021年之后继续推出了新的城市更新政策，但这

些政策能否有效解决上文提到的种种问题，实施仍然是最关键

的环节。

这种局面并非无法改变，在政策制定层面依然有优化空间。

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正是一个具有实用性的指引框架。该理论

将参与者分为既有规则的捍卫者和挑战者两类角色，并分析其

被赋予的权力。两个决定制度变化模式的关键变量正是辨析参

与者所具有的权力的切入点：一是整体政治环境赋予参与者的

权力，这决定了参与者阻止制度变化发生的可能性；二是现行

制度本身赋予参与者的权力，这决定了参与者在规则执行时根

据自身偏好进行自由裁量的能力。认清这两点，并明确参与各

方的诉求，就可以分析制度变迁的模式。这一方法不止可以对

过往的制度演变进行理论化，也可以用来推演评估未来可能的

制度变迁走向。

因此，渐进式制度演变理论对政策制定有以下两点指导和

启示。其一，政策制定应当注重调研，调研中应当明确以下几

点：①各相关方及其利益偏好；②各方在总体制度环境中拥有

怎样的干预或抵制政策变化的权力；③已有政策和新政策赋予

了各方怎样的自由裁量权。其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当

对政策进行实施前评估，分析各方基于其所具有的利益偏好和

掌握的自主权力，可能在新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怎样的行为，

并推演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才能在

新政策实施之前就了解其可能遭遇的阻碍，并通过调整政策来

避开或者扫除障碍，从而避免新规则引入失败或被其他参与者

逐渐改变，以至于政策目标无法实现的结果。

目前，中国城市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城市治理必将面对越

来越复杂的局面，权力关系与利益诉求错综复杂。在此情况下，

笔者呼吁政策制定者采纳更为严谨、科学的政策制定方法，深

入实践领域，进行充分的调研与评估，才能在越发复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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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推出真正有效、可以推广的政策，从而解决城市发展面临

的问题。

注释

① 由于调研时间段内的渐进式制度演变主要涉及工业和商办类更新项

目，因此后文分析中不纳入招商外滩玺这一住宅类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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